
 1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評選採購教科書作業要點 

 
104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及新北市各國民中小學評選採購教科書應行注意事

項第一點訂定之。 

二、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評選採購教科書原則如下： 

（一）應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品質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並考量學生之身

心發展與學習能力，秉持民主、公平、公開、服務之原則，辦理公開選用之。 

（二）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三）應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照之教科書，部定必修科目選

購時以已取得審定執照者為必要條件，校定科目無審定版本者，由課程發展委

員審議通過後進行採購作業。  

三、本校評選採購教科書評選作業如下： 

（一）各領域（科目）教科書之選用每學期辦理一次。 

（二）各科教學研究會應於每學期中召開之下一學期「教科書選用會議」進行教用書評

選審核議決。 

（三）參與或曾參與該領域（科目）各版本教科書編輯、顧問等人員，或其配偶、三親

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均應迴避，不得參與評選。但教育部所聘之審定委員不在此

限。 

（四）各科教科書評選出後，列出順位，當議價不成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時，由該科

教學研究會重新提出。 

（五）選用教科書不得要求出版商舉辦說明會或贈送商品，對於出版商隨教科圖書所附

贈教具或教學媒體，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簡易軟、硬體器材，並

應依實際需要決定之。 

（六）本校教務處應蒐集各領域（科目）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所有教科書及相關資料，

於指定處所公開陳列一定時間，並應要求廠商同時提報書價，供教科書評選參考。 

（七）教科書評選小組應就本校校內公開陳列之各科教科書版本，先行詳予填寫評比表，

據以研商選用版本，並應以會議型態議決，再將評選結果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

亦得視需要邀請校內教師、學生代表或家長代表列席旁聽。 

（八）各領域教科書選用以階段別或年段別為原則。但有意更換該年級原使用之教科書

版本者，應由該領域教科書評選小組於學期末召開會議確實檢討，明列無法繼續

使用之理由，達成共識後列入紀錄，並需提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方可更換，

並應於學校課程計畫中詳列不同版本之銜接教學等處理措施。 

 

五、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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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書採購作業，應於每學期開學前 1個月辦理完畢。 

（二）本校除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之規定辦理教科書評選外，並逕依政府採購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得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達公告金額以上者，需報經上

級機關核准後辦理。 

（三）本校辦理採購議價程序，得採單獨或數校聯合議價並訂定共同契約方式辦理。如

遇聯合壟斷情事，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反映；如有履約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向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四）辦理教科書評選採購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不得收

受回扣、餽贈、佣金、邀宴、招待或有其他不當交易等情事，並應防範任何可能

導致不公平競爭之舉措。 

（五）教科書之購買數量每科以一冊為原則，如需另購補充教材，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核通過，並與教科書選購一併辦理。 

（六）教科書評選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該項文件視同正式公文書，應依規定核定後歸

檔，並妥善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六、本校辦理教科書採購時，應於合約中註明事項： 

（一）採購數量、單價及總金額應註明清楚，本校學生於該學期中如需再購時，應依合

約單價辦理，不得另以市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售。 

（二）出版社辦理教材研習以不影響正常教學之進行為原則。 

 

（三）為避免影響學生學習活動之正常運作，教科書應於開學日前 7日送達學校。 

七、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對已選用之教科書，以學年為單位，應隨時蒐集使用者（教師、學生或家長）之

意見，作為下一學年度選用之參考。 

（二）視障學生點字書或彩色大字體課本之需求，其選購、製作及配發相關事宜依教育

部及教育局規定辦理，由出版業者於開學時即時供應視障學生使用，以保障其權

益。 

八、教科書評選採購流程如下： 

(一)教科書展示並由各科教學研究會進行評選。 

(二)召開評選會議。 

(三)提交評選結果及紀錄。 

(四)課發會審核決議。 

(五)校長核定後辦理採購事宜。 

(六)公佈書價並印製書單。 

(七)書商送書。 

九、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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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訂定法規範例參考表 

中央法

規名稱 

中央法規法條內容 地方法

規名稱 

地方法規法條內容 校規名稱 相關

科室 

學校相

關處室 

國民教

育法 

第 8條之 2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之教科圖書，由學

校校務會議訂定辦

法公開選用之。 

新北市

各國民

中小學

評選採

購教科

書應行

注意事

項 

 

第 1點 

新北市各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應基於

學生學習之需要，教

學品質之提昇，教學

目標之達成，並考量

學生之身心發展與

學習能力，秉持民

主、公平、公開、服

務之原則，並依國民

教育法第 8條之 2

之規定，由學校校務

會議訂定辦法公開

選用之 

新北市○○高

級中等學校/國

民中學評選採

購教科書補充

規定(範例) 

中等

教育

科 

 

教務處 

總務處 

高級中

等教育

法 

第 49條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

用書應由各學校公

開選用；其選用規

定，由學校訂定，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其相關採購方

式，由各該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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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評選採購教科書作業要點                 

104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評選採購教科書補充規

定(範例)                  103.○○.○○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及新北市各國民中小學

評選採購教科書應行注意事項第一點訂定之。 

二、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評選採

購教科書原則如下： 

（一）應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品質之提昇，教學

目標之達成，並考量學生之身心發展與學習能

力，秉持民主、公平、公開、服務之原則，辦理

公開選用之。 

（二）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三）應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

照之教科書，部定必修科目選購時以已取得審定

執照者為必要條件，校定科目無審定版本者，由

課程發展委員審議通過後進行採購作業。  

三、本校評選採購教科書評選作業如下： 

（一）各領域（科目）教科書之選用每學期辦理一次。 

 

（二）各科教學研究會應於每學期中召開之下一學期「教科

書選用會議」進行教用書評選審核議決。 

 

 

（三）參與或曾參與該領域（科目）各版本教科書編輯、顧

問等人員，或其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均應

迴避，不得參與評選。但教育部所聘之審定委員不在

此限。 

（四）各科教科書評選出後，列出順位，當議價不成或其他

不可抗力之因素時，由該科教學研究會重新提出。 

（五）選用教科書不得要求出版商舉辦說明會或贈送商品，

對於出版商隨教科圖書所附贈教具或教學媒體，應確

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簡易軟、硬體器材，

並應依實際需要決定之。 

（六）本校教務處應蒐集各領域（科目）經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所有教科書及相關資料，於指定處所公開陳列一定

時間，並應要求廠商同時提報書價，供教科書評選參

考。 

（七）教科書評選小組應就本校校內公開陳列之各科教科書

版本，先行詳予填寫評比表，據以研商選用版本，並

應以會議型態議決，再將評選結果送課程發展委員會

備查。亦得視需要邀請校內教師、學生代表或家長代

表列席旁聽。 

（八）各領域教科書選用以階段別或年段別為原則。但有意

更換該年級原使用之教科書版本者，應由該領域教科

書評選小組於學期末召開會議確實檢討，明列無法繼

續使用之理由，達成共識後列入紀錄，並需提經課程

一、本規定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及新北市各國民中小學

評選採購教科書應行注意事項第一點訂定之。 

二、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評

選採購教科書原則如下： 

（一）應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品質之提昇，教學

目標之達成，並考量學生之身心發展與學習能

力，秉持民主、公平、公開、服務之原則，辦理

公開選用之。 

（二）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三）應採用經教育部審定合格、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

照之教科書，選購時以已取得審定執照者為必要

條件。  

三、本校評選採購教科書評選作業如下： 

（一）各領域（科目）教科書之選用應以年級為單位，每學

年辦理一次。 

（二）本校事先排定下一學年度教科書評選流程及時間表，

並納入學年度行事曆公佈之。並由下一學年度各該教

學年級及領域（科目）之任課教師組成教科書評選小

組議決選用，以達選用合一。 

（三）參與或曾參與該領域（科目）各版本教科書編輯、顧

問等人員，或其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均應

迴避，不得參與評選。但教育部所聘之審定委員不在

此限。 

（四）各科教科書應評選出三種版本，列出順位，當議價不

成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選用第一順位版本

時，應依順位序選用下一順位版本。 

（五）選用教科書不得要求出版商舉辦說明會或贈送商品，

對於出版商隨教科圖書所附贈教具或教學媒體，應確

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內容相關之簡易軟、硬體器材，

並應依實際需要決定之。 

（六）本校教務處應蒐集各領域（科目）經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所有教科書及相關資料，於指定處所公開陳列一定

時間，並應要求廠商同時提報書價，供教科書評選參

考。 

（七）教科書評選小組應就本校校內公開陳列之各科教科書

版本，先行詳予填寫評比表，據以研商選用版本，並

應以會議型態議決，再將評選結果送課程發展委員會

備查。亦得視需要邀請校內教師、學生代表或家長代

表列席旁聽。 

（八）各領域教科書選用以階段別或年段別為原則。但有意

更換該年級原使用之教科書版本者，應由該領域教科

書評選小組於學期末召開會議確實檢討，明列無法繼

續使用之理由，達成共識後列入紀錄，並需提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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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通過，方可更換，並應於學校課程計畫中

詳列不同版本之銜接教學等處理措施。 

 

五、採購作業： 

（一）教科書採購作業，應於每學期開學前 1個月辦理完畢。 

 

（二）本校除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之規定辦理教科書評

選外，並逕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得

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達公告金額以上者，需報經

上級機關核准後辦理。 

（三）本校辦理採購議價程序，得採單獨或數校聯合議價並

訂定共同契約方式辦理。如遇聯合壟斷情事，得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反映；如有履約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向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

解。 

（四）辦理教科書評選採購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

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不得收受回扣、餽贈、佣金、邀

宴、招待或有其他不當交易等情事，並應防範任何可

能導致不公平競爭之舉措。 

（五）教科書之購買數量每科以一冊為原則，如需另購補充

教材，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並與教科書選

購一併辦理。 

（六）教科書評選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該項文件視同正式

公文書，應依規定核定後歸檔，並妥善保存五年，俾

供查核。 

 

 

 

 

 

 

六、本校辦理教科書採購時，應於合約中註明事項： 

（一）採購數量、單價及總金額應註明清楚，本校學生於該

學期中如需再購時，應依合約單價辦理，不得另以市

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售。 

（二）出版社辦理教材研習以不影響正常教學之進行為原

則。 

 

（三）為避免影響學生學習活動之正常運作，教科書應於開

學日前 7 日送達學校。 

七、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對已選用之教科書，以學年為單位，應隨時蒐集使用

者（教師、學生或家長）之意見，作為下一學年度選

用之參考。 

（二）視障學生點字書或彩色大字體課本之需求，其選購、

製作及配發相關事宜依教育部及教育局規定辦理，由

發展委員會通過，方可更換，並應於學校課程計畫中

詳列不同版本之銜接教學等處理措施。 

（九）教科書評選作業，應於每年○月○○日前辦理完畢。  

五、採購作業： 

（一）教科書採購作業，每年應於學期開學前○個月辦理完

畢。 

（二）本校除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之規定辦理教科書評

選外，並逕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得

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達公告金額以上者，需報經

上級機關核准後辦理。 

（三）本校辦理採購議價程序，得採單獨或數校聯合議價並

訂定共同契約方式辦理。如遇聯合壟斷情事，得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反映；如有履約爭議，得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向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

解。 

（四）辦理教科書評選採購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

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不得收受回扣、餽贈、佣金、邀

宴、招待或有其他不當交易等情事，並應防範任何可

能導致不公平競爭之舉措。 

（五）教科書之購買數量每科以一冊為原則，如需另購補充

教材，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並與教科書選

購一併辦理。 

（六）教科書評選採購過程應列入紀錄，該項文件視同正式

公文書，應依規定核定後歸檔，並妥善保存五年，俾

供查核。 

（七）鄉土教學科目、職業陶冶科目、技藝訓練及各科補充

教材，如係因時、因地制宜由本校編輯之各科補充教

材，應於使用前之六個月（即第一學期為當年度一月

底前，第二學期為前一年七月底前）編輯完畢，送課

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准，並依合約

價格供應學生。  

六、本校辦理教科書採購時，應於合約中註明事項： 

（一）採購數量、單價及總金額應註明清楚，本校學生於該

學期中如需再購時，應依合約單價辦理，不得另以市

價或高於合約單價販售。 

（二）出版社辦理教材研習以不影響正常教學之進行為原

則，第一學期應於○月份辦理、第二學期應於○月份

辦理。 

（三）為避免影響學生學習活動之正常運作，教科書應於開

學日前○日送達學校。 

七、其他注意事項如下： 

（一）對已選用之教科書，以學年為單位，應隨時蒐集使用

者（教師、學生或家長）之意見，作為下一學年度選

用之參考。 

（二）視障學生點字書或彩色大字體課本之需求，其選購、

製作及配發相關事宜依教育部及教育局規定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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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業者於開學時即時供應視障學生使用，以保障其

權益。 

八、教科書評選採購流程如下： 

(一)教科書展示並由各科教學研究會進行評選。 

(二)召開評選會議。 

(三)提交評選結果及紀錄。 

(四)課發會審核決議。 

(五)校長核定後辦理採購事宜。 

(六)公佈書價並印製書單。 

(七)書商送書。 

九、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出版業者於開學時即時供應視障學生使用，以保障其

權益。 

八、教科書評選採購流程如下：（視各校實際需求訂定） 

(一)教科書展示並由評選小組進行評選。 

(二)召開評選會議。 

(三)提交評選結果及紀錄。 

(四)課發會審核決議。 

(五)校長核定後辦理採購事宜。 

(六)公佈書價並印製書單。 

(七)書商送書。 

九、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